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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兒少收視行為調查」發現，近四成受訪兒童表示，兩性交往知識是從電視中得知，近

兩成兒少表示，偶像劇「接吻畫面」最吸引他們，逾一成被「床戲劇情」吸引。然而，這

些偶像劇常充斥激吻、床戲火辣鏡頭，綜藝性談話節目有多以金錢、購物為主題，若收看

時家長未能即時在旁導正，或給予適當之教育，此些電視節目將對我國兒童及少年之兩性

及金錢觀念造成莫大影響。 

二、日前即發生新北市一對年僅十五歲的小情侶，在同學起鬨下，竟在教室內三名同學面前進

行性行為，且過程還被圍觀者拍下，不雅照在校園間流傳；又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去年

度最新調查「高中職生曾和別人發生性交行為之百分比」，發現有百分之十五的學生曾發

生性行為，我國青少年對性行為之認知是否存有偏差，性教育是否落實，容有檢討之必要

。 

三、爰此，要求行政院應正視青少年取得、建立性觀念之管道是否正確，教學現場有關性之規

範、知識等教育是否落實，避免學生接受錯誤資訊，行為發生偏差，導致令人遺憾之後果

。 

（五十六）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科技為人類生活帶來進步及便利，但

我國對國、高中生的科技教育卻未能落實，無法培養學生善

用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無法為科技人才培育穩固紮根

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1 年 12 月 17、18 日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登場，會議包括七大議題，此次「全國科學

技術會議」以面對臺灣的科技轉型為主題，提出當前關乎臺灣科技的七項重大議題，包括

「如何提昇臺灣的學研地位」、「如何做好臺灣的智財布局」、「如何推動臺灣永續發展

」、「如何銜接上游學研與下游產業」、「如何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如何提昇

臺灣科技（資通訊）產業創新動能」及「如何面對臺灣的科技人才危機」。這七項議題大

部分著重在提升、推動或銜接台灣的產業，唯一有關科技人才的議題，討論的也是產業人

才、高階人才或國際人才的問題。科技發展的目的在於協助人類生活便利性，召開全國科

學技術會議的目的在於定位國家 102 年～105 年的科技走向；無可否認，科技已經成為人類

生活的重要工具，不只成年人需要學習、瞭解生活中的各式科技工具，學生們更在求學階

段即利用各項科技作為輔助學習的工具。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善用科技的能力，應是教育

過程中不可忽視之一環。然而，在此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中，完全沒有觸及科技紮根和科

技教育的問題。 

二、進一步來說，科技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學生成為能瞭解、使用、管理與評鑑科技的現代化

公民，並培養能善用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世界各國無不強調科技教育的重要性，並在國

高中設立獨立的學科進行教學；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美國科技教育已走向 STEM（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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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教育的取向，以工程設計為主軸，在科技課程中引導

學生整合應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相關知識，以培養未來的科技與工程人才。但在

我們目前的國高中階段的教育，卻只重視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和數學的課程，科技

教育因非升學科目而長期受到忽視，工程教育更是付之闕如；換句話說，相關的科技教育

課程，在我國的國高中課程規劃中不被重視，與美國、日本、英國甚至是中國大陸相比，

臺灣國高中科技教育課程的時數都遠遠少於世界各國所制訂的課程規劃，如此一來，實無

法有效達到科技紮根以及培育我國未來科技人才之目的。 

三、面對科技教育的落實問題，雖然教育部訂有教學課綱，要求開課時數，也設有訪視督導機

制，但沒有具體落實的情況下，學校往往利用各種手段規避檢查，我國在國中階段的生活

科技課程已幾乎名存實亡。現今，教育部要推動十二年國教，外界關心的重點大多放在如

何入學，如何設計出一個公平的入學機制，教學內容反而被忽略，因此，十二年國教課綱

應如何設計，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強化科技教育的推廣、落實教學，方符合十二年國教所希

望的多元適性學習，實為教育部現階段應積極研議之事。 

四、綜言之，科技的發展關乎產業的興衰，而科技人才的培育不能等到高等教育階段才開始，

爰此，要求行政院應利用推動十二年國教之際，妥善規劃科技教育課程，引導學生學習科

技領域基礎知識，培養善用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落實教學現場之訪視督導工作，以保障

學生就學權益，同時為我國之未來培養優秀科技人才。 

（五十七）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網路消費市場已逐漸成形，透過各式

網路商城，民眾可以更便利購買各種商品，但也隨之衍生不

少消費糾紛，例如，惡意下訂之消費行為是否仍應受民法、

消費者保護法等法律之保護，如何避免廠商利用標錯價格之

行為吸引社會注意，達到行銷之目的，應予檢討乙事，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拜科技發達之賜，消費行為已從實體店面延伸到網路世界，消費者只要在電腦螢幕前動動

手指即可瀏覽各式商品，然而，因為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無法親自確認商品品質的好壞及

商品價格的正確性，衍生出各種網路消費糾紛也時有所聞。 

二、根據媒體報導，日前蘋果官網上的 iPadmini 疑似標錯價，網路售價與實際售價價差 4,000 元

，引起網友大量搶購；又過去曾發生微星 20 吋雙核心觸控式液晶電腦，特價 17,000 元，但

博客來網路書店誤標價為 17 元。兩個案例發生時，同樣都遭到部分人士大量訂購，面對這

些大量訂單，業者是否需要按約出貨，或可以主張人為操作疏失，撤銷契約，存有爭議。 

三、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在經濟部公布之「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有關應記載事項第 5 點「確認機制」規定：「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


